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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安监〔２０１５〕２９８号

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项目

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的通知

部机关各司局，部直属各单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（水务）厅

（局），各计划单列市水利（水务）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：

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要求，我部会

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，各项工作进展顺

利，取得初步成效。为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中关于建设项目安

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

的“三同时”有关要求，确保各地水利工程建设在规模大、项目多、

进度要求高的形势下保持生产安全平稳态势，经研究，现提出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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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，要求如下：

一、加强对《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》专篇的编制和审查工作，确

保安全设施设计落实到位。有关设计单位要严格按照《水利水电

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规程》和《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编

制规程》中关于劳动安全和工业卫生的要求，认真编写《劳动安全

与工业卫生》专篇（以下简称“《安全》专篇”），厘清建设工程项目存

在的危险、有害因素的种类和程度，提出安全技术设计和建设项目

安全管理措施。报告审查单位要切实加强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和

初步设计阶段中《安全》专篇的审查工作。组织有关专家对《安全》

专篇中推荐的设计方案进行分析，严格复核该项目存在的危险有

害因素的种类和程度，出具书面意见，提出有效的对策措施。对达

不到要求的设计文件，不得通过审查。

二、足额提取安全生产措施费，保证安全保障措施落实到位。

为保证工程建设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需要，我部在

２０１４年颁布的《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水总〔２０１４〕

４２９号）中，专门设置了安全措施费。设计单位应按照文件规定在

工程投资估算和设计概算阶段科学计算，足额计列安全措施费，保

证安全设施建设资金列支渠道。项目建设单位应充分考虑现场施

工现场安全作业的需要，足额提取安全生产措施费，落实安全保障

措施，不断改善职工的劳动保护条件和生产作业环境，保证水利工

程建设项目配置必要安全生产设施，保障水利建设项目参建人员

的劳动安全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鼓励和支持水利安全生产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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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、新装备、新材料的推广应用。

三、将安全设施列入项目验收重要内容，确保安全设施同步验

收。工程验收主持单位应将水利水电建设项目安全设施，作为竣

工验收技术鉴定和工程验收的重要内容。有关单位应在鉴定阶段

组织安全专家按照有关要求，对该阶段所涉及的安全设施对照《安

全》专篇中的设计方案逐一检查、督促落实；在工程验收环节应配

备安全专家，按照《水利水电工程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规范》

要求，对照《安全》专篇中的设计方案对工程安全设施进行全面检

查，发现安全隐患，提出措施建议，为工程总体竣工验收和安全运

行提供条件。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，保证“三同时”制度落实到位。水利工程建

设单位应当认真落实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各项要求，对工

程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，形成书面报告备查。我部

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落实情况和参建

单位书面报告备案情况加强监督检查。同时我部将结合现有检查

手段，将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落实情况作为各单位经常性考核项目，

督促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落到实处。

五、按照《安全生产法》关于安全评价工作有关规定，我部结合

水利行业实际，决定不再组织开展水利水电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工

作。同时，《关于印发〈水利水电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水规计〔２０１２〕１１２号）、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水

利水电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指导意见〉和〈水利水电建设项目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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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评价指导意见〉的通知》（办安监〔２０１３〕１３９号）、《水利部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大型水利枢纽建设项目安全评价工作的通知》

（办安监〔２０１４〕５３号）等３份文件即日起废止。

水利部

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１日

　水利部办公厅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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